志愿者须知
志愿者同学：
为全面贯彻和实践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，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“五四”讲话精神，服务“科教兴国”和“西部大开发”战略，研究生部决定从2013年9月起，选派优秀研究生赴云南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支教，每学期一批。在实践中服务青年学生成长成才，践行“奉献、友爱、互助、进步”的志愿精神。为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进展，现将相关注意事项告知如下：
一、支教时间
2013年9月至2014年1月
二、支教地点
云南墨江哈尼族自治县
三、工作要求
1. 作为志愿者到云南墨江哈尼族自治县3个县级中学之一担任英语老师，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为高中学生教授英语，支援当地教育事业；
2. 支教研究生必须到受援地区从事为期一学期的支教工作，期间要自觉接受研究生部和服务单位的管理，做到为人师表，尊重当地的民族习俗，注意人身及财产安全；
3. 支教研究生在支教工作结束后，要接受学校和服务单位的联合考核。
四、相关待遇
1. 学校给予每月1000元生活补贴；
2. 学校为支教研究生统一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；
3. 支教期间，志愿者仍然享受大学生医保政策。因病需要在当地门诊治疗，请保管好医疗费明细和其他相关资料；若需要住院治疗，请提前告知研究生部，研究生部协助转告校医务室，出院后保管好出院小结（电子版），医疗费明细和其他相关资料；支教结束返回学校后，凭以上资料到校医务室办理相关报销事宜；
4. 学校提供一次往返交通费（火车硬卧）；
5. 受援学校为支教研究生提供必要的工作、生活条件及安全保障；
6. 支教期间表现优秀的研究生在参与评奖评优时，予以优先考虑。
五、其他
1. 保证本人确系自愿参加支教活动，已征得家长和导师的同意；
2. 提供的个人资料、信息真实准确；
3. 须参加体检，若体检不合格，则取消支教资格；若隐瞒个人不适于支教的身体健康情况，由此引起的后果自行承担。
4.支教期间自觉保持与研究生部的经常性联系，每月撰写一份个人小结向分管辅导员汇报；如遇特殊情况，随时、及时汇报。
    5. 本须知一式两份，志愿者本人签名后，一份由本人保管，一份由研究生部保管。
本人签名：
日期：
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
2013年7月
